


江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
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命名全国医养结合
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机构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省直有关医疗机构:

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关于命名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（市、

区）和示范机构的通知》(国卫老龄函〔2024〕18 号，)转发给

你们，并就进一步做好落实工作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加强宣传，弘扬先进示范典型。各地、各单位要做好

宣传工作，充分利用媒体广泛宣传我省受表彰的3个示范县（市、

区）和 2个示范机构，树立典型效应，让更多的县（市、区）

和医养结合机构做到能力有提升、创建有标准、建设有典范，

不断推动我省医养结合示范项目的建设水平。

二、提高认识，推动医养结合发展。深入开展医养结合示

范项目创建工作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积极应

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决策部署的有效举措。各地、各单位要

提高思想认识，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战略部署举措的意义，不断

推动医养结合项目发展，提升医养结合机构为老服务能力和水



平，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医疗和养老方面的需求，探索建立适

合本地发展的医养结合模式，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、安全感。

三、总结交流，持续做好示范创建。希望被命名的县（市、

区）和医养结合机构要进一步巩固深化建设成果，切实发挥好

示范带头作用，不断总结医养结合工作先进经验，持续提高医

养结合工作水平。各地、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快医养结合示范工

作建设步伐，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发展，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医养

结合工作服务能力和水平作出积极贡献。

附件：关于命名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（市、区）和示范机

构的通知

省卫生健康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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